
证券代码：600578� � � � � �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5-13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9日(星期二)�下午 13:00-14: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6日 （星期六） 至04月28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ndl@powerbeiji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

2025年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4月29日（星期二） 下午 13:00-14: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李染生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刚

独立董事： 赵洁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4月29日 下午 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6日 （星期六） 至04月28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ndl@powerbeiji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郝媛媛

电话：01065566807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信息披露

2025/4/23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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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99� � � � � � � �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

�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3日 （星期二） 至04月28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黄金祥

财务总监：何王珍

独立董事：王韧

董事会秘书：赵英杰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3日 （星期二） 至04月28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赵英杰

电话：0563-6832979

邮箱：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17� � � � � � � �证券简称：华尔泰 公告编号：2025-014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15:30-16:3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30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nEKlj81G00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2025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15:30-16:30在

“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举办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吴炜先生、独立董事乔治武先生、财务总监付金鹏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寅先生（如遇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15:3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nEKlj81G00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3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

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寅

电话：0566-5299004

邮箱：huatai0008@163.com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39� � � �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25-015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2日 （星期二） 至04月28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jxtzqb@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2025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叶未亮

董事会秘书：项青锋

财务总监：刘玲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2日 （星期二） 至04月28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jxtzqb@163.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6-87684158

邮箱：zjxt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116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优宁维 公告编号：2025-039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东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礼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5,075,688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

后总股本的5.92%；泰礼投资的一致行动人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含泰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100,000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

本的1.28%。 泰礼投资和含泰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175,688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

的7.20%。 泰礼投资和含泰投资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

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2,572,172�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3%。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泰礼投资和含泰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75,688 5.92%

2

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000 1.28%

合计 6,175,688 7.20%

注：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存在尾差系四

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询价转让方式。

4、减持数量及比例：

泰礼投资、含泰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询价转让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2,572,172股公

司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3%。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

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

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2%。

若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上述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减持股份占公司

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

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区间：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泰礼投资和含泰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股说明书”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所作的

承诺如下：

1、自公司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单位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单位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2、本单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的规定。

3、本承诺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单位确认，为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单位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泰礼投资和含泰投资均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的情况。 本

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泰礼投资、含泰投资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减持股份的

其他规定，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2、泰礼投资、含泰投资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及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3、泰礼投资、含泰投资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泰礼投资、含泰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3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华夏大悦城商业REIT

（场内简称：华夏大悦城商业REIT）

公募REITs代码 180603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4年9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

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

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3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 （单位：

元）

-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额（单

位：元）

60,049,993.27

本次分红比例 99.9983%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60,049,000.00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 （单位： 元 /10份公募

REITs份额）

0.600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注：1、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应当将90%以上合并后基

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 基础设施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

年不得少于1次。本次拟分配金额为人民币60,049,000.00元，占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金额

的99.9983%。 本基金合并后2024年度（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24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金额为58,942,

393.36元，本次分红实施后，本基金 2024年度累计收益分配金额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具

体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4月25日

除息日 2025年4月28日（场内） 2025年4月25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4月30日（场内） 2025年4月29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本基金的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2、现金红利款将于2025年4月29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4月25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本基金于本收益分配公告披露当日上午开市

起停牌一小时，上午十点三十分复牌。 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3号一一基

金通平台份额转让》，本基金于本收益分配公告披露当日上午开市起暂停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一小

时，于当日上午十点三十分起恢复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

（3）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在合并净利润基础上进行合理调整后的金额。 基金管理人计算年度可

供分配金额过程中，应当先将合并净利润调整为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并在此基础上综

合考虑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确定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 本

基金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如下：

期初现金余额；应收、应付项目的变动；当期资本性支出；当期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以及对未来

合理相关支出的预留，包括重大资本性支出、期末经营性负债、运营费用、不可预见费用等。

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本基金自2024年12月1日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可供分

配金额为60,045,184.60元。

本基金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金额为60,049,993.27元，包含前期未分配的可供分配

金额4,808.67元，以及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的可供分配金额60,045,184.60元。

（4）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咨询、了解本次分红相关事宜。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资产

净值的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

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

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

决策。 本基金风险揭示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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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4月22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4月22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56楼；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浩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

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33人，代表股份164,903,1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281,777,400股的58.5225%（已剔除股权登记日回购账户中股份数1,102,600股）。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231人，代表股份1,13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281,777,400股的0.4011%（已剔除股权登记日回购账户中股份数1,102,600股）。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 代表股份163,772,8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777,400股的58.121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231人，代表股份1,130,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1,777,400股的0.4011%。

（3）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信达

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4,838,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7%；反对40,

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5,4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661%；反对40,9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94%；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45%。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4,836,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41,

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715%；反对41,0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82%；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03%。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64,837,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3%；反对40,

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4,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042%；反对40,8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05%；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53%。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4,835,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8%；反对40,

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2,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30%；反对40,0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98%；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72%。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746,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131,

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73,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532%；反对131,51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50%；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18%。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64,776,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9%；反对99,

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03,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43%；反对99,3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62%；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95%。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778,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5%；反对83,

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05,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843%；反对83,6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72%；弃权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85%。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815,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9%；反对61,

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2,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578%；反对61,5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19%；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03%。

9.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9.01�回购股份目的

表决结果：同意164,820,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1%；反对58,

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8,0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267%；反对58,5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65%；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164,8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0%；反对60,

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6%；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6,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586%；反对60,4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46%；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表决结果：同意164,818,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对60,

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6%；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5,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232%；反对60,4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46%；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2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同意164,818,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对58,

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5,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21%；反对58,7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42%；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164,822,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3%；反对55,

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弃权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9,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948%；反对55,9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5%；弃权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8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及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164,819,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反对58,

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6,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117%；反对58,7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42%；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4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7�对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同意164,820,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7%；反对58,

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648%；反对58,6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53%；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9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813,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反对63,

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0,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986%；反对63,4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00%；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1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宋幸幸、王健伟；

3.见证意见：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4月22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15日以通讯、书面报告或网络等方式发

出。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许明哲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2018年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分别向中建投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 ）、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 ）、横琴金投

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金投” ）、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程融

资”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金租”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通恒信” ）借款。

2020年11月5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裁定受理公司重整。 2020年12月

11日，法院裁定批准《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重整程

序。 2020年12月31日， 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18）。

根据重整计划或双方协商约定，上述债权均采用留债展期方式进行清偿。 利率按重整计划获法院批

准当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0%确定，每半年清偿本金

并结息，六年共十二次于2026年12月20日清偿完毕。其中，海通恒信债权以2022年11月21日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一年期利率3.65%的40%，分7期于2025年12月20日前完成清偿。 债权人工银金租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以下简称“辽源工行” ）协商一致将工银金租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债

权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至辽源工行。

202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 经友好平等协商，本着公平公正、持续合作的原则，公司与

债权人中建投、招商局、横琴金投、利程融资、辽源工行、海通恒信就留债展期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签

署债务重组相关协议。 约定尚未清偿债务本金合计18,454.42万元的清偿期限在原留债展期计划的基础

上延长至2029年12月20日。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并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25905731Y

成立时间：1989年3月15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2号楼8层

法定代表人：秦群

注册资本：34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批发Ⅲ类、Ⅱ类：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核素设备、手术室、急

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Ⅱ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消毒和灭菌设

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对租赁业务提供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和咨询服务；批发机械电器设备、通讯器

材、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建投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79,200.00万元 80.69%

2 Grand�Leasing�Holdings�Limited 49,464.72万元 14.30%

3 敏星投资有限公司 17,235.28万元 4.98%

4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00万元 0.03%

合计 346,000.00万元 100%

经查询，截至本报告日，中建投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中

建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LFDXXK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3日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重庆道以南， 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2号楼-5，

6-202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经济咨

询服务；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招商局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万元 40.00%

2 招商局重工（深圳）有限公司 150,000万元 30.00%

3 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万元 30.00%

合计 500,000万元 100%

经查询，截至本报告日，招商局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招

商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10589412H

成立时间：2014年8月7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806办公

法定代表人：岳国才

注册资本：20,000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横琴金投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美元） 持股比例

1 横琴金投租赁（香港）有限公司 10,000万 50.00%

2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万 50.00%

合计 20,000万 100%

经查询，截至本报告日，横琴金投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横琴金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95830298

成立时间：2015年4月3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24号1幢三层南部位3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晨

注册资本：27091.565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利程融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美元） 持股比例

1 兰苑实业有限公司 23,778.265万 87.77%

2 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 3,313.3万 12.23%

合计 27,091.565万 100%

经查询，截至本报告日，利程融资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利程融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400X05331060J

成立时间：1986年7月24日

营业场所：辽源市龙山区人民大街518号

负责人：李明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金融

许可证批准日期为2005年12月13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辽源工行总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人民币） 成立日期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廖林 35,640,625.7089万元 1985年11月22日

经查询，截至本报告日，辽源工行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辽

源工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4705772U

成立时间：2004年7月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99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祥

注册资本：823,53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海通恒信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海通恒信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4,559,153,176 55.36%

2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440,846,824 29.64%

经查询，截至本报告日，海通恒信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海通恒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务重组方案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1（债权人1）：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债权人2）：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甲方3（债权人3）：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甲方4（债权人4）：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甲方5（债权人5）：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

甲方6（债权人6）：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上述债权人分别签订协议。

（二）债务重组涉及债务的情况

债务重组金额：18,454.42万元

本次债务重组涉及债务为公司与中建投、招商局、横琴金投、利程融资、工银金租、海通恒信因公司

2016-2018年期间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借款产生。

自公司重整后，前述债务均按照重整计划规定或双方协商约定，采用留债展期方式进行清偿。 利率

按重整计划获法院批准当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0%

确定，每半年清偿本金并结息，六年共十二次于2026年12月20日清偿完毕。 其中，海通恒信债权以2022

年11月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一年期利率3.65%的40%，分7期于2025年12月20日前完成清偿。

债权人工银金租与辽源工行协商一致将工银金租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债权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

让至辽源工行。

2021年至2023年期间，公司已按期足额偿付6期留债本息。 2024年6月起，公司未能足额偿还到期应

付本金。 截至本报告日，前述债务尚未清偿本金合计18,454.42万元；其中到期未偿还债务本金合计3,

994.35万元，到期未偿还债务本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2%。

（三）债务重组方案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友好平等协商，本着公平公正、持续合作的原则，公司与债权人中建投、招商局、横琴金投、利程融

资、辽源工行、海通恒信就留债展期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签署债务重组相关协议。

截至本报告日，前述债务尚未清偿本金暨本次债务重组涉及债务情况如下：

名称

尚未清偿本金

（万元）

债务重组前清偿期限

债务重组后清

偿期限

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430.59

2026年12月20日

2029年12月20

日

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910.32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775.49

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2,023.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 2,514.12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800.23 2025年12月20日

合计 18,454.42

1、延长清偿期限

尚未清偿债务本金合计18,454.42万元的清偿期限，在原留债展期计划的基础上，延期至2029年12

月20日，自2025年6月起，每半年清偿本金并结息，五年共十次清偿完毕。

2、利率

名称

债务重组前利

率

债务重组后利率

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86%

2026年12月20日前按照年利率1.86%计息。 2026年12

月20日后， 双方按照当时融资利率水平重新协商利

率，但重新协商利率不得低于1.86%。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46%

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86% 1.86%（无变化）

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 1.86%

公司按时足额还款则停止计息；若公司未按时足额还

款，本展期协议失效，辽源工行有权按《留债展期安排

告知书》追讨本息及逾期利息。

（四）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五）其他情况说明：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并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四、涉及债务重组的其他安排

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五、其他到期未偿还债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未披露的其他到期未偿还债务本金合计约为1,743.53万元人民币，约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2%，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债权人 到期本金

到期本金

（折算人民币）

债务类型

1

中鑫国际融资租赁（深圳）

有限公司

165.10万元人民币 165.10万元人民币 留债

2 中国进出口银行（人民币） 564.18万元人民币 564.18万元人民币 留债

3 中国进出口银行（欧元） 130.10万欧元 1,014.25万元人民币 留债

合计 1,743.53万元人民币

注：其中130.10万欧元暂按2025年3月31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7.7962折算。

六、债务重组及其他债务逾期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债务重组延长清偿期限，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有助于公司缓解资金压力，提升资

金周转及运营效率，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

造成重大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债务重组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不

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关于其他债务逾期事项，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到期未偿还债务本金合计约为1,743.53万元人民

币，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2%。公司正在与债权人积极沟通，争取尽快就债务解决方案达

成一致意见。 后续拟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缓解短期资金流动性压力。 目前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债务逾期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留债展期协议》等；

2、董事会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